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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

《股东质询请求函》的公告 

 

近日，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

中心发来的《股东质询请求函》(投服中心函(2024)427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质询

函》”),现将《质询函》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“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并董事会、监事会： 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(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)是中国证监

会直接管理的公益投保机构，“公益性持有证券等品种，以股东身份或证券持有

人身份行权”是主要职责之一。投资者服务中心已持有你公司股票，依法享有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知情权、质询权、建议权等股东权利。 

根据你公司 2024 年 6月 1日公告的《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

问询函的回复》,你公司 2023 年末存在与融资及担保相关的或有事项本金余额

234.74 亿元，你公司对 16 个或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 188.28 亿元，并回复或有

事项属于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，均未经你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审议

及披露，涉及违规担保的情况，你公司正在核查担保发生时的决策情况，再确定

后续将采取的措施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现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，请就下列事项予以书面说明： 

1. 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对违规担保的核查情况，请逐笔列示违规担保的发生

时间、经过、担保对象及相应的担保金额、给你公司已实际造成的损失等，并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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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 

2. 决策、实施、执行和参与违规担保事项的相关责任人员，你公司是否已

对相关责任人员追责，并请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 

基于上述质询，投资者服务中心现依法行使股东请求权： 

依据《公司法》第 188 条、第 189 条和《证券法》第 94 条的规定，投资者

服务中心作为你公司股东，请求你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就违规担保事项给你公司

实际造成的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赔偿责任。如你公司

董事会、监事会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未起诉，投资者服务中心将视情况决

定是否代位提起诉讼。 

以上质询及请求，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函 10 个工作日内以公告形式披露及回

复。” 

公司对《质询函》内容高度重视，将对质询请求相关事项开展全面核查，尽

快回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并进行公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


